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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政策 

 

1. 基本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及追加保證金 

 

基本保證金: 開立合約時帳戶必須存有足夠的指定金額 

 

維持保證金: 開立合約後，帳戶現金結餘必須達所有未平倉合約的維持保證金最低水平（如適用） 

 

追加保證金: 如帳戶現金結餘跌至低於維持保證金水平，客戶必須追加保證金。無論有否被通知，客戶必

須在本公司指定時間內自行安排增補保證金，以至帳戶淨值不少於基本保證金水平。 

 

2. 追繳保證金補倉通知 

 

 如客戶戶口之資產淨值下跌至低於維持保證金水平，本公司將透過電話、電郵或流動電話短訊（如適用）

等途徑知會客戶有關補倉通知及補倉存款要求，客戶需於發出補倉要求後之指定時限內 

1. 存入所需之補倉金額；或 

2. 由新湖國際期貨 (香港 )有限公司旗下之其他戶口轉帳所需補倉金額至交易戶口（如適用）；或 

3. 自行平倉； 

 以達至基本保證金要求，否則本公司將根據客戶協議書把其合約強制平倉。 

 

3. 強制代客平倉細則 

 

 如客戶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完成追繳保證金或追繳保證金期間市場大幅波動，本公司有權隨時執行強制平

倉(全部或部份)，而無須事先通知客戶。 如客戶帳戶內現金結餘跌至基本保證金 30%或以下，本公司有

權隨時執行強制平倉(全部或部份)，而無須事先通知客戶。 

註一 ： 本公司有權在不事先知會客戶或未經客戶同意下，將客戶戶口內任何合約部分或全部強制平

倉。若平倉所得之金額不足以抵償全部欠款，客戶仍須就所欠款項負責。 

註二 ： 如因假期期間未能提供存款或轉帳服務，客戶需自行預備足够資金及留意其保證金狀况，如

客戶的資金低於該産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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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所規定保證金要求，請自行平倉，否則本公司有權將其合約平倉。 

註三 ： 本公司將以電郵或電話形式通知及確定有關合約已被強制平倉。 

 

4. 補倉通知之通訊方法 

 

 當帳戶現金結餘低於維持保證金水平，本公司將透過電郵、電話或流動電話短訊(如適用)之形式知會客戶

有關追加保證金通知。 

註一 ： 

 

無論有否被通知，客戶必須在本公司指定時間內自行安排補倉或平倉，以至帳戶淨值不少於基本

保證金水平。 

 


